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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京 01破申 693号

申请人：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李建萍。

被申请人：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北京

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 7号 201幢二层 203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范丽华。

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以中

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商财富公司）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法与债权人协商债务清偿方案为由，向本院

申请对中商财富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2023 年 3 月 20 日，本院裁定受理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

对中商财富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指定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

务所担任清算组。2025 年 5 月 20 日，清算组以中商财富公司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法与债权人协商债务清偿方案为由，

向本院申请对中商财富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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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查明，中商财富公司于 2004 年 1 月 8 日成立，登记机

关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 7号 201幢二层 203室，经营期限

自 2004年 1月 8日至 2024年 1月 7日。公司经营范围为融资性

担保业务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项目融资

担保、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等。企业类型为其他有

限责任公司。法定代表人为范丽华，注册资本 50000万元。中商

财富公司的股东为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,出资 26000万元，持

股比例 52%；中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，出资 15000 万元，持股比

例 30%；华商置业有限公司，出资 9000万元，持股比例 18%。2018

年 11月 6日，中商财富公司的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。

根据清算组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，截至目前，通过充分走访

调查，清算组仍未与中商财富公司任何工作人员取得有效联系，

未能实际接管到中商财富公司证照、印鉴、财务资料等任何资料。

另查，清算组对中商财富公司名下的房产、不动产、车辆、无形

资产、银行账户类资产、对外投资等财产进行了逐一核查，但未

能核查归集到任何具有价值的财产，也未能调查到中商财富公司

任何财产线索。强制清算期间，清算组收到 26名债权人申报债权，

申报金额合计 2 716 888 256.40元，清算组目前已确认债权金额          

2 029 512 386.89 元，其中社保债权金额共计 242 397.02 元，

普通债权金额共计 2 029 269 989.87元。清算组正在陆续审查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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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。除上述债权外，本案未查询到存在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等

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强制清算转申请破产清算案件。中商

财富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，登记机关为北

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企业破产案件管辖的通知》，2019

年 11月 1日以后，北京市辖区内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由北京破

产法庭集中管辖。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

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发现公

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债权人对债务清偿方案不予确认

或者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，清算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

破产。本案中，清算组在强制清算过程中发现中商财富公司财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法与债权人协商债务清偿方案，向本

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，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

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司法解释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七条第三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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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算组对中商财富融资担

保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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